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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
（不符合本国产品扶持政策，不需此件）

本公司（单位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

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》（ 国办发〔2025〕34 号 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单位）

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（ OT综合训练系统（手功能综合训练桌）/JY-SGZ  ）1，生产厂为（常州

市金誉医用器材有限公司）
2
，厂址为（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东陈路111号）。 

/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  /  。  /  的  /  在中国境内生产。  

/ 的 / 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2.（言语功能评估训练卡片/C-YGP），生产厂为（ 常州市钱璟康复股份有限公司），厂址

为（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凤鸣路 6 号）。 /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

比≥ / 。 / 的  / 在中国境内生产。 / 的  / 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3.（口部构音运动训练器/C-KGY），生产厂为（ 常州市钱璟康复股份有限公司），厂址为

（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凤鸣路 6 号）。 /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

≥ / 。 / 的  / 在中国境内生产。 / 的  / 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4.（数字化智慧OT评估与训练系统/L001），生产厂为（ 常州市钱璟康复股份有限公司）

，厂址为（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凤鸣路 6 号）。 /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

成本占比≥ / 。 / 的  / 在中国境内生产。 / 的  / 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5.（言语功能检测处理系统 /S-SJX-03  ），生产厂为（ 常州市钱璟康复股份有限公司）

，厂址为（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凤鸣路 6 号）。 /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

成本占比≥ / 。 / 的  / 在中国境内生产。 / 的  / 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6.（OT桌/O-OTZ-01 ），生产厂为（ 常州市钱璟康复股份有限公司），厂址为（江苏省常

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凤鸣路 6 号）。 /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 / 。 

/ 的  / 在中国境内生产。 / 的  / 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7.（OT综合训练工作台/O-OTT-02 ），生产厂为（ 常州市钱璟康复股份有限公司），厂址

为（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凤鸣路 6 号）。 /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

比≥ / 。 / 的  / 在中国境内生产。 / 的  / 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8.（智能上肢多功能砂磨板/A010 ），生产厂为（ 常州市钱璟康复股份有限公司），厂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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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（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凤鸣路 6 号）。 /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

比≥ / 。 / 的  / 在中国境内生产。 / 的  / 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9.（康复功能评定系统/F-KGP），生产厂为（ 常州市钱璟康复股份有限公司），厂址为（

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凤鸣路 6 号）。 /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≥ 

/ 。 / 的  / 在中国境内生产。 / 的  / 在中国境内完成。

……

本公司（单位）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愿承担相应法律

责任。

投标人电子签章： 安徽省万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6年6月4日

注：

1.产品如有型号，请在“产品名称”栏一并填写。

2.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。

3.上述声明函中标注 / 的，无需填写。

4.投标人应当结合““五、投标分项报价表-货物部分”相关信息进行填写。

5.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 知》

（国办发〔2025〕34 号）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

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》的意见（财库〔2025〕

30 号），本项目所称的本国产品是指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，即在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、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。在国内保税区、综合保税区等海

关特殊监管区域生产的产品，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；对医疗器械产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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